成都市发改委信息系统平台运维项目等保测评服务（2026）询价要素
一、项目名称：成都市发改委信息系统平台运维项目等保测评服务（2026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采购需求
	序号
	询价要素
	采购需求

	1
	采购目标与用途
	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、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》、《成都市网络安全工作标准化指南（2021版）》和市委网信办、市公安局、市网络理政办等有关工作要求，我市信息系统（平台）建设完成后，运营、使用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测评机构，依据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》等技术标准有关要求，定期对信息系统（平台）网络安全等级状况开展等级测评。测评内容包括信息系统（平台）技术安全性测评和信息系统（平台）管理安全测评。信息系统（平台）技术安全性测评包括但不限于：物理安全、网络安全、主机安全、应用安全、数据安全。信息系统（平台）管理安全测评包括但不限于：安全管理机构、安全管理制度、人员安全管理、系统建设管理、系统运维管理。

	2
	功能性能/服务要求
	一、服务内容
1、供应商应按照GB/T22239-2019《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》、GB/T28448-2019《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》等相关要求，实施下表中所涉及的信息系统（平台）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。
2、供应商在完成等级测评后应出具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》。
3、当测评结果为“60分以下”时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整改建议，在采购人整改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服务（按照《测评机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供应商不得为采购人提供整改工作所涉及的系统集成、产品销售等服务）。
二、服务范围
	序号
	测评对象
	等级
	测评类型
	备注

	1
	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
	三级
	复测
	

	2
	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
	三级
	复测
	

	3
	成都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平台
	三级
	复测
	

	4
	成都市价格业务综合信息化平台（第一期）
	三级
	复测
	

	5
	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
	三级
	复测
	




	
	
	

	3
	数量/服务期限
	于2026年12月5日前完成全部服务。

	4
	商务要求
	（一）商务要求
服务期限：于2026年12月5日前完成全部服务。
服务地点：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百寿路5号。
（二）付款方式
1.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80%，
2.供应商完成约定服务内容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20%。
（三）验收要求
1、履约验收的主体：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（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）。
2、验收时间：服务到期后，供应商凭验收申请书向采购人申请验收工作，采购人在收到合格的服务考核表及验收申请书的5个工作日组织竣工验收工作。
3、验收方式及程序：本服务通过内部评审的方式进行一次性验收。由采购人组织开展验收工作，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、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、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条款。
4、验收内容：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。
5、验收标准：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以及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。

	5
	其他
	视项目情况补充。



